附件1
编号
农村综合改革标准化试点
项目申报书
试点名称：
申报单位：
推荐单位：
实施时间：
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制
年  月  日
填 写 说 明
要求准确、如实填报。
编号由国家标准委统一填写。
“试点名称”应从“美丽乡村”、“建制镇”、“农村公共服务”、“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”、“农业社会化服务”五项农村综合改革标准化试点任务中选择填写。
“推荐单位”应为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，名称用全称填写，不能省略。
“试点内容”参照《全国农村综合改革标准化试点项目管理办法》填写。
“试点主要参与单位”包括承担单位和其他参与单位。
本申报书中有关项目页面不够时，可加附页。
项目申报材料的填写，应按照规定的格式，要求计算机打印，并统一使用A4纸装订。
申报材料包括本申报书、实施方案等附件一式三份（电子版一份）。
一、基本情况表
	试点项目名称
	

	申报单位
	

	通讯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申报单位负责人
	
	职务/职称
	
	出生年月
	

	联系电话
	
	传真
	

	电子邮箱
	

	申报单位联系人
	
	职务/职称
	
	出生年月
	

	联系电话
	
	传真
	

	电子邮箱
	

	推荐单位联系人
	
	职务/职称
	

	联系电话
	
	传真
	

	电子邮箱
	

	试点投入经费（万元）
	

	试点主要参与单位
	负责人
	联系电话
	电子邮箱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试点内容
	


二、实施方案简述（1000字）
	对试点的现状和工作基础、总体目标、试点内容、进度安排、考核指标、组织管理、运行机制与保障措施等进行简要叙述。


	三、申报单位意见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   

	四、试点所在地省级农村综合改革工作管理部门意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年    月    日

	五、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意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年     月    日


